
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应急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

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1.对生产经

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工贸企业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2.对矿山企

业的安全监督检查
区应急管理局 矿山企业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3.对危险化

学品安全的监督检查
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企业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4.对生产安

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抽查
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工贸企业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5.对安全生

产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
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服务机构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:6.非药品类

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
区应急管理局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



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应急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

检查频次

1.对纳入重点检查单位范围

的，每年至少进行1次监督检查
。

（1）对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

、金属冶炼等直管高危行业领

域，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
年度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2次，

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

4次，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

过8次，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
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

12次。

（2）对非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

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
执法检查不超过1次，标准化二

级企业累计不超过2次，标准化

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4次，未进

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
计执法检查不超过6次。

2.对纳入一般检查单位范围

的，采用一般随机的方式进行

检查，每年进行1次监督检查，
需整改复查的，复查不超过1次

。


